新北市政府辦理職災勞工後續服務表
案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基      本      資      料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別：          出生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 日 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
教育程度：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
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：□無 □申請中 □有   障別：            等級：        
重大傷病證明：□無  □有     疾病名稱：   
通訊地址：        縣/市         區(市 / 鄉 / 鎮)              路 / 街        段 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 號       樓

	
	工作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災發生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職災原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受傷部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
	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與職災勞工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	申
請
內

容
	1、職災後，是否已康復或已結束治療？

□是     □否，情形：                 

2、職災後，是否有其他社會服務單位（機構）主動提供服務或曾尋求過協助？
□否     □是，                    機構
3、目前就業狀況： □失業    □已就業
4、如目前為失業中，是否曾至就業服務站登記？ □否   □是，          就業服務站/台
	5、職災勞工目前需要以下哪些服務？
（可複選）
□ 醫療、復健及工作能力強化。
· 提供法律、勞保、勞資爭議調解等諮詢。

· 提供就業機會，協助重回職場。

· 提供職業訓練，培養一技之長。

· 無法突破職災所造成之心理障礙，需進行輔導與家訪，扶助走出職災困境。

· 欲自行創業，提供身心障礙者創業資訊。

· 相關之身心障礙者個人補助申請資訊。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

	申請結果
	（本欄由承辦人填寫）
處理方式：□ 已自行或原單位就業，無需後續相關服務。
□ 提供所需之諮詢服務與資訊，並予以說明。
□ 進入一般或身心障礙職業重建服務，協助就業（            就業服務站/台）。
□ 列入職災被輔佐名單，安排專人提供服務。
          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※請將本表逕寄勞工局建檔，申請單位/人請影印自存備查。

地址：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7樓  
電話：(02)2960-3456分機6308、6315、6316、6325、6333

傳真：(02)2950-6856
申請案編碼：110612，公告期限：8天
(民)勞身輔17-(民)表一


